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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05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国实 5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42 

 

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追认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(一)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2009 年以来海南振欣绿化公司因为我司代保管资金而签订借款

合同，在还清本金后按合同约定尚有 9,949,778.91 元利息未付成为

债务，后海南振欣绿化公司将该债务转予海南洋浦嘉华公司，此前海

南洋浦嘉华公司对我司负有债务为 41,716,704.00元，由此形成海南

洋浦嘉华公司对我司负有共 51,666,482.91元债务；后本公司控股孙

公司海南国科园实验学校与海南洋浦嘉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6

年 6 月 30 日签订协议，约定海南洋浦嘉华以房产冲抵其所欠

41,716,704.00元债务，我司放弃未付的 9,949,778.91元利息债务。 

(二)关联方关系概述 

我司于 2009 年以来将资金陆续转入海南振欣绿化公司代为保

管，并与海南振欣绿化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，约定年利率 6%。截止

2015年 12月海南振欣绿化借款本金已归还完毕。2016年 5月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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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我司对已收取的海南振

欣绿化公司借款利息按银行活期利率重新测算，得出我司及我司控

股子公司不应收取的利息共 9,949,778.91 元，。同时，海南振欣

绿化公司已通过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将债权债务全部转予洋浦嘉华

公司。通过该协议，截止 2016 年 6 月，关联公司洋浦嘉华欠我司

及我司控股子公司债务余额为 51,666,482.91 元，其中包括利息

9,949,778.91元，为我司不可收取的利息部分。 

2016 年 6 月 30 日，我司控股孙公司下属海南国科园实验学校

幼儿园为扩大招生，增加学校收入，向我司提交了报告，称需要位

于海口市维多利亚花园底层共计 2318.59平方米商铺用于扩建幼儿

园。 

于是海南洋浦嘉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将海口市维多利亚花园

底层共计 2318.59 平方米商铺房产以资产转让形式抵偿对我司的

41,716,704.00元债务，对此双方签订了资产及债权债务转让协议。

海南洋浦嘉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资产抵债完成后，剩余欠款

9,949,778.91实为不可收取的利息部分，如据实收取存在被依法收

缴的可能，且因用于抵债的房屋为商业地产，未来具有一定的升值

空间，我司及我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海南科教集团有限公司、孙公司

海南国科园实验学校同意放弃这部分债权的追偿权。 

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 

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表决：同意海南洋浦嘉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

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 83 号维多利亚花园 A、C 栋底层商铺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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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18.59平方米的商业铺面，价值 41,716,704.00元，用于冲抵所欠

海南国科园实验学校债务。 

(四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不存在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(一)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海南洋浦嘉华生

物工程有限公司 
海口市海府路 69号艺苑

大厦六楼 
其他有限责任

公司 
麦雪珍 

海南振欣绿化有

限公司（已注销） 
海口市国贸大道 A8-8富

成大厦 A幢 103房 
有限责任公司 卢振新 

 

(二)关联关系 

海南振欣绿化有限公司于 2009年以来与我司陆续签订数份借款

协议，截止 2015年 12月，借款本金已归还完毕； 

海南振欣绿化有限公司将债权债务全部转予海南洋浦嘉华生物

工程有限公司，截止 2016 年 6 月，洋浦嘉华公司欠我司及我司控

股子、孙公司债务余额为 51,666,482.91元，其中包括不可收取利

息 9,949,778.91元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海南洋浦嘉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我司控股孙公司海南国科园实

验学校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签订《资产及债权债务转让协议》，约定

将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 83 号维多利亚花园 A、C 栋底层商铺共

2318.59 平方米的商铺以资产转让至我司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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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,716,704.00元； 

海南洋浦嘉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我司、我司控股孙公司海南国

科园实验学校与子公司海南科教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

签订《资产及债权债务转让补充协议》，约定以《资产及债权债务转

让协议》确认转让的整体资产按评估值作价 41,716,704.00元，抵偿

海南洋浦嘉华欠我司的往来款合计 51,666,482.91元。抵偿后尚欠我

司款项 9,949,778.91 元实为利息，根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

书确定该不合法存在被依法收缴的可能，同时鉴于所抵债资产系商业

地产，具有一定的升值空间，我司同意放弃该利息款项追偿权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(一)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我司委托海南思马特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与 2016 年 6 月 7

日对交易标的海口市维多利亚花园底层共 2318.59平方米商铺进行

评估，按照公开市场价值标准，估价结果为 41,716,704.00元；此

估价为保守预估，按照房地产发展势头，该商业地产未来具有一定

的升值空间。  

(二)利益转移方向 

无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鉴于 1992年起大量历史遗留欠款问题，导致我司一直以来饱受

各项诉讼困扰。仅国科园学校欠缴员工社保费用就已达到 3千多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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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已有多名退休教师针对历年所欠缴社保向法院提起诉讼；加上其

他各项债务，法院几经查封我司账户以及名下资产。为了保证资金

正常运转，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，我司于 2009 年以来便将资金

陆续转入海南振欣绿化公司代为保管，并与海南振欣绿化公司签订

了借款协议，该借款协议实为资金代保管协议。后海南振欣绿化有

限公司将债权债务全部转予海南洋浦嘉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。海南

洋浦嘉华为还清所欠我司债务，并且我司控股孙公司着实需要扩建

幼儿园，其便将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 83 号维多利亚花园 A、C

栋 底 层 商 铺 共 2318.59 平 方 米 的 商 业 铺 面 冲 抵 所 欠 的

41,716,704.00元。而余下的 9,949,778.91元海南振欣绿化公司转

给海南洋浦嘉华的利息债务，因收取不合法且所抵债资产系商业地

产，具有一定的升值空间，所以我司自愿放弃该债务追偿权。 

(二)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以资抵债的关联交易为我司控股孙公司海南国科园实验学

校的学校建设、未来发展提供了便利，为保证公司资金安全排除了

隐患，我司认为此次的关联交易并未损害公司利益反而有益于公司

发展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一、《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0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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